附件1
钦州市农贸市场建设标准（征求意见稿）

为进一步加强钦州市农贸市场建设管理，促进全市农贸市场长效管理水平提高，提升市场档次，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根据《钦州市农贸市场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标准。

一、概念

农贸市场是指依法设立的，有市场名称、固定场所、配套设施，以食用农产品现货零售为主，公开交易商品的市场。

二、适用范围
本文件适用于钦州市行政区域内新建和升级改造农贸市场的建设标准。

三、基础设施建设要求

（一）选址要求

1.新建农贸市场建设应当纳入城市（镇）国土空间规划、农贸市场网点专项规划，综合考虑人口密度、交通状况、周边环境、发展态势、消费习惯等因素，前瞻性予以规划。

2.新建农贸市场应当符合交通、环保、消防、动物防疫等有关规定，选址与城区改造、居住区和社区商业建设相配套，与居民区保持适当距离，并选择在交通便利处。扩建或改造农贸市场在不影响市场运行的情况下可适当放宽条件。

3.以农贸市场外墙为界，直线距离1公里以内，无有毒有害等污染源，无生产或贮存易燃、易爆、有毒等危险品的场所。

（二）建筑要求
1.中心城区农贸市场建筑面积不宜少于2000平方米，城郊区域及乡镇农贸市场建筑面积不宜少于500平方米。农贸市场宜独立设置或结合公共服务建筑设置；
2.应具有良好的通风采光，无明显异味；

3.中心城区范围内新建和升级改造农贸市场应为固定建筑的室内市场，采用钢筋混凝土结构或砖混结构，层高应不小于4m，局部配套设施可采用钢棚或树脂瓦作遮阳档板；

4.城郊区域及乡镇新建和升级改造农贸市场交易大棚可采用大跨度、大空间的钢架结构，钢架结构大棚高度不小于5.5m。

（三）地面及墙体

1.地面应保持平坦完好、铺设防滑地砖或硬化，符合吸水、防滑、易清扫的要求，地面坡度不小于1%，坡向排水沟；

2.有条件的敞开式棚架建筑市场周围应有围墙或相应建筑物围栏，围墙要牢固，高度不低于1.8m；

3.室内市场的内墙应贴墙砖，高度应不低于1.5m。

（四）出口及通道

1.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以下的市场出入口不少于2个，建筑面积2000平方米及以上的市场出入口不少于4个，主要出入口宽度应不小于4m。市场安全疏散出入口不少于2个，宽度应不小于4m；

2.市场主通道宽度应不小于3m，次通道宽度应不小于2m，有条件的市场可单设进出货出入口。市场周边应当设置消防车道，消防车道宽度不应小于4m。
（五）供电、照明设施

1.市场应配备满足用电负荷、安全的供电设施，有条件的市场宜设独立的配电室；

2.市场应充分采用自然采光，同时配备足够的灯光设施，确保市场营业时场内明亮；

3.市场应统一合理布线，电线宜暗线铺设，并配备漏电防护装置，宜实行一户一表，集中管理，不得在市场内乱接、乱拉电线；

4.各经营区域应配置带接地线的符合低压电器使用的电源插座，摊位要安装三线防水插座，插座应安装在摊台统一位置处，应保证计量器具的电源使用。

（六）供水设施

1.市场内应配备合理的供水系统，应按各经营区的用水需求设置供水设备，可为每位经营户单独设置用水分表；

2.市场内应配置高压水冲洗装置，便于冲洗地面、墙面。
（七）排水排污设施

1.市场主排水系统应采用沉井式暗渠（暗管）排水系统；

2.各柜台地面应有排水设施，外露排水槽应采用不锈钢材料、PVC塑料管、瓷砖或其他易清洁的材料；

3.各类柜台台面有一定程度的倾斜，设置台面排水槽及排水管，确保排水畅通无积水。

4.市场污水排放系统应按照环保要求设置隔渣过滤设施。

（八）卫生设施

1.市场应设置公共厕所，并设置规范醒目的引导标识。可按2-3个/千人（市场内日平均人口流动数量）的标准配置厕位（含市场外50m内公共卫生间的厕位），公共厕所不得设在熟食区域，有条件的市场可以设置1-2个无障碍厕位；
　　2.应设置垃圾分类投放点并设置分类投放指引牌，标志规范清晰，用于收集可回收物、有害垃圾、厨余垃圾、其他垃圾四大类垃圾，有条件的可设置垃圾中转密闭间；

3.市场应设置一定数量的防鼠、灭鼠设施设备。

（九）消防设施
1.应按国家工程建设消防技术标准配置消防给水系统和消防设施、器材，设置消防安全标志，并定期组织检验、维修，确保完好有效；

2.保障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保证防火防烟分区、防火间距符合消防技术标准；

3.按规定划设消防标线、标识；

4.符合住建部门消防验收要求。

（十）停车设施
    应根据市场规模相应设置停车场，地面应硬化。中心城区农贸市场新建农贸市场机动车停车位：1.5-2泊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非机动车停车位：1-2泊位/100平方米建筑面积；城郊区域及乡镇新建农贸市场非机动车停车场面积不小于市场建筑面积的5%。 

（十一）检测设施

城区农贸市场和具有100个摊位或者50个经营者以上的乡镇农贸市场应设置独立的快速检测室，检测室应设置在市场的明显位置，并有标识。

（十二）公用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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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经营设施建设要求

（一）场内布局

1.场内经营布局应当按蔬菜、果品、粮油、干货调味品、水产品、禽蛋、畜禽肉、豆制品、熟食、副食品、百货等商品大类科学分区，并设置分区布局导购图，商品划行归市有明显标志，图与标志应当清晰显著；

2.区域设置应符合GB31621的规定，食品经营区域与非食品经营区域分区设置，生食区域与熟食区域区分设置，待加工食品区域与直接入口食品区域分区设置，水产品区域与其他食品区域分区设置；

3.宜设置蔬菜自产自销经营区域；

4.烧腊及其他熟食摊位不得与经营鲜活禽畜、水产的区域相邻或相对，应与厕所、垃圾房等距离15m以上；

5.在活禽限制区范围内的市场，严禁现场宰杀和销售活禽；在非限制区范围内且有经营活禽的市场，应按规定设立相对独立的活禽经营区域，活禽档口内部设置符合储存、宰杀、销售三分离要求。

（二）摊位设置

1.摊位柜台宜采取岛状或条状式设计，根据不同商品的经营需求统一设计制作；柜台高度宜为0.7 m~0.8 m，宽度宜为0.8~1.1 m，长度不小于 1.5 m；柜台立面、底面应采用干净平整光滑、易清洁材料铺设，柜台靠通道外侧边沿应设挡水凸边。

2.各类经营摊位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1）蔬果摊。鼓励柜台采用斜面或阶梯摆放式设计；

（2）畜禽肉摊。应统一配置操作台、砧板、挂架等专用器具。有条件的宜设置专间，配置空调、冷藏柜；

（3）水产品摊。应设置操作台、砧板、蓄养池或不锈钢盘、冷藏柜或冰台等专用器具，应设置排污槽和固定污物桶，污物桶应置于操作台下方；

（4）活禽宰杀摊。市场活禽经营区应封闭或半封闭，且每一活禽档口的存放、宰杀、销售三区域应适当分离。存放活禽应使用笼子，笼底设置接载粪便的设施；应设有隔离的集中宰杀场所，配备照明、通风、加热及上下水等设施设备；

（5）半成品摊。半成品（经腌制、调制加工后的净菜、肉菜制品、豆制品、冷冻食品等）应配有密闭、保鲜、三防设施；

（6）熟食摊。应设置营业专间，配备带滑门的玻璃或有机玻璃柜、加热或冷藏设备、洗手池，做好三防设施；

（7）现场加工销售食品的应进入封闭性营业房经营，并且加工房应瓷砖铺设到顶，加工间与营业专间分开。有条件的可以安装空调，设置缓冲间供营业员洗手、更衣和消毒。

（三）计量经营器具设备

1.场内使用的称重计量器具应经计量检定合格并在检定周期内，使用的计量单位应为国家法定计量单位，并保证计量器具和商品量的准确。

2.在使用电子称重计量器具进行交易时，应将商品单价正确录入，并向顾客展示商品称量和结算过程。

3.市场应在明显位置设置公平秤，在市场营业时间提供免费复秤服务，方便消费者复秤。

附件2

钦州市农贸市场经营管理规范（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对农贸市场规范化管理，营造良好的消费、购物环境，保证农贸市场食品卫生安全，更好地为广大人民群众服务，根据《钦州市农贸市场管理条例》等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规范。 
第二条  市、县（区）人民政府负责组织领导、统筹协调农贸市场的监督管理工作。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应当依照职责做好农贸市场监督管理工作。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负责农贸市场的综合监督管理。商务、农业农村、公安、自然资源、住房城乡建设、卫生健康、城市管理、消防救援等其他有关部门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农贸市场监督管理工作。

第三条  市场开办者应配备必要的办公设施，满足日常管理及服务需要。设立导购图、公示宣传栏等公共服务设施。设置投诉处理点，配备投诉电话、档案管理柜等基础设施。有条件的市场可以配备电子监控等治安设施设备。 
第四条  市场开办者应建立健全相关管理制度，包括：进货查验和索证索票制度、进销货台账制度、不合格商品退市制度、食品和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消费维权制度、环境卫生制度、消防安全制度等管理制度，在市场内显著位置公布各项制度并落实。

第五条  市场开办者向经营者提供摊位，应签订摊位租赁合同，租赁合同中应明确双方权利和义务及摊位费标准、摊位面积、租赁期限、水电费缴纳方式、代缴费项目等条款。市场开办者应建立入场经营户档案，一户一档，并及时对档案进行更新。

第六条  市场方应当在市场内划出不少于市场营业面积5%的专用区域，用于农民出售自产的农副产品。
 经营户应在醒目位置亮照经营，统一悬挂营业执照、健康证等相关合法有效证照。

第八条  经营户摆卖商品应分类陈列、整齐摆放，不得超出约定的地点或区域经营，不得占道摆卖商品。摊位上不得铺设任何与商品经营无关的辅助设施，如泡沫、塑料、木板、砖块等，具体要求如下：

（一）蔬果类：蔬菜类上摊销售前需加工整理，提供净菜或半净菜上市，摆放应不超出摊位挡板，保持摊位及通道地面干净无积水。水果类陈列宜按品种规格整齐排列、美观摆放。
　　（二）鲜肉类：经营户必须明示当日有效的肉品检验检疫合格证明。不得着地存放肉类商品，不得接触有毒有害及有异味的物质，保持销售场地及设备的清洁卫生。每天清洗刀具、砧板、绞肉机、容器等，当天销售结束后应清洗场地。
　　（三）水产类：鲜活水产品应饲养在固定的水池中或统一的容器内；增氧泵管线排列整齐；剖鱼须在操作台上进行，严禁直接在地上操作，废弃物应当放至回收桶，集中收集并及时处理，操作台必须及时清理冲洗，每天营业结束后要对柜台设施进行水冲清洗，保持操作台、出样池及地面清洁干净，做到无污物、无血迹、无异味。
　　（四）活禽类：配备消毒和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建立休市消毒制度，完善活禽购进等各项记录台账。活禽交易区与市场其它区域相对隔离，水禽与其它家禽分开，宰杀房与活禽交易区隔离。要及时清理交易区和宰杀房的地面、禽笼、柜台、玻璃、窗户、墙壁、水池，保持清洁，及时无害化处理病死家禽，做到无粪便、无污物、无血迹、无禽毛、无异味。
　　（五）豆制品类：经营人员须向生产企业或供货商索取有效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食品安全许可证明及进货凭证存档备案。柜内配备有“三防”设施。
　　（六）熟食类：经营人员必须持有有效期内的健康证，上岗时应当保持个人卫生，穿戴清洁的工作衣帽，不得留长指甲、涂指甲油、戴戒指、手链、手镯等饰品，严禁直接用手触摸食品，砧板、刀具、抹布等工具必须每天按规定清洗消毒使用。柜内配备有“三防”设施。

第九条  经营者应实行明码标价，标价内容真实明确、字迹清晰、货签对位、标示醒目。
第十条  市场开办者要严厉打击欺行霸市、强买强卖、短斤缺两、哄抬物价、价格欺诈等行为，配合监管部门，通过退出市场等惩罚措施，及时清退严重违规经营者和不合格商品。

第十一条  市场开办者应在显著位置公布投诉电话，建立登记台账，对投诉处理情况进行记录、存放。

第十二条  农贸市场要在显著位置设立公平秤。经营者必须使用符合国家标准的计量器具，定期校验，并向当地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申报备案。按期做好计量器具强制检定工作。 

第十三条  应建立相应的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场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教育培训工作，分批分类开展法律法规、食品安全、消防安全、业务技能、遵章守纪、文明经营等方面的学习培训，不断提高市场经营者素质。
第十四条  市场开办者应设立食品安全管理机构，由市场开办方负责人担任食品安全管理负责人，配置中级以上专（兼）职食品安全管理员，并在市场内显著位置公布负责人、食品安全管理员的姓名、资格证书、联系投诉电话。

第十五条  农贸市场应设置食品安全检测室，配备专（兼）职检测人员。食品安全检测室应每天进行蔬菜农药残留、肉类兽药残留等食品安全检测，检测样品随机抽取，检测应在市场集中交易时段完成，并在当日及时向消费者公示。

第十六条  市场开办者应与经营户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和食品质量安全责任书，明确和落实场内经营者的食品安全管理责任，指定专人负责猪、牛、羊肉等重点商品的准入索证、溯源、台账监管等工作。

第十七条　农贸市场内禁止销售下列农副产品：
　　（一）假冒伪劣或者过期、失效、变质的产品。
　　（二）病死、毒死或者死因不明的畜产品、水产品。
　　（三）农药残留超标的蔬菜、水果。

（四）野生动物、植物。
　　（五）按照国家规定应当检验、检疫而未检验、检疫或者伪造检验、检疫的产品。
　　（六）国家为防病等特殊需要明令禁止生产经营的食品。

（七）法律、法规禁止销售的其他农副产品及其制成品。 

第十八条  市场开办者应制定环境卫生管理制度，设置封闭式垃圾桶和垃圾收集房，无垃圾溢出和污水外流现象。配备足量的专业保洁人员，主要负责集中收取、及时清运市场内垃圾及废弃物，日产日清、定期冲洗室外垃圾收集房，保持市场内外卫生整洁。 

第十九条  农贸市场应配备专职环境卫生监督员，按照长效管理要求实行巡查管理，组织督促做好各责任包干区内的卫生保洁工作。
　　农贸市场应实行经营人员环境卫生区域责任制，要求经营人员全天候负责本经营摊位（店面）范围内的清洁卫生工作，做到摊位（店面）清洁卫生，经营工具整齐摆放，无乱挂乱吊、无乱堆乱放、无积水外溢、无散落垃圾、无摊（店）外经营。

第二十条  市场开办者要定期组织管理人员、经营人员开展除“四害”活动，对家禽、熟食、肉制品经营区、厕所等重点区域经常冲洗、消毒，保持干燥、无异味。 

第二十一条  在非限制区范围内且有经营活禽的市场，应落实“111”制度即“一日一清洁，一周一消毒，活禽专营市场一月一休市”制度。

第二十二条  农贸市场应根据市场规模相应设置机动车和非机动车停车场，地面应硬化，有条件的市场可为经营户和消费者分设停车场。

第二十三条  农贸市场停车场地应设专人负责车辆管理，实行定人、定点、定时管理车辆通行及停放秩序。经营人员每天用于进出货车辆应当在市场规定的时间进入市场经营区。经营人员与消费者的车辆在营业时间内不得进入市场经营区，应当在指定区域停放车辆。车辆停放不得占用和堵塞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

第六章  消防安全管理
第二十四条  市场开办者应依法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制定本单位的消防安全制度、消防安全操作规程，制定灭火和应急疏散预案并进行有针对性的消防演练；定期组织检验、维修以及防火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器材完好有效；保障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安全出口畅通。
第二十五条  市场开办者应根据实际规模配置专职防火人员、专职消防队以及相应等级的微型消防站；实行消防安全值班和巡逻检查制度，提高火灾防控与用火用电监管效能。
第二十六条  市场开办者应当在与经营人员订立的合同中明确各自的消防安全责任。


